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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德环境”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９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９１５

号文同意注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２９６

万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１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１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６．９０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５４．３０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

，

１８１．２０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认。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９１

元

／

股。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Ｔ

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路德环境”

Ａ

股

６５４．３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

配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

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通过摇

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

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

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８９７

，

３８７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２９

，

８９２

，

９７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８８８０８％

。 配号

总数为

５９

，

７８５

，

９５８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５９

，

７８５

，

９５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５６８．７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１８．１５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８．７５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２．４５

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１８５７８％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中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谱尼测试”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１

，

９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８３５

号）。 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谱尼测试”，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８７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４．４７

元

／

股。本次发行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８５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８９．５６５９

万股， 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８９．５６５９

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

９．９８％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９５．４３４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

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２２５．９３４１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７１．６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４８４．５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２８．３３％

。

根据《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１１

，

４０６．１４５８２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３４２．１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８３．８３４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６７３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２６．６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３２６９％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９５７６３％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国信证券鼎信

５

号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鼎信

５

号资管计划”）。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 （

Ｔ－４

日）， 鼎信

５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本次获配股数

１８９．５６５９

万股，最终获配资金为

８

，

４２９．９９５５７３

万元。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鼎信

５

号资管计划

１８９．５６５９ ８

，

４２９．９９５５７３ １２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２４９

，

６９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６６

，

８６３

，

９３６．６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６

，

３０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２５

，

０８３．３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８３８

，

３４１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９３

，

０４１

，

０２４．２７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８８４

，

９５９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６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６

，

３０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７２５

，

０８３．３５

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８５８％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发行人：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天元股份” ）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144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 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中证协发[2018]142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

279 号）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3 号）等相关

规定组织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42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2,65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768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49元 /股。

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094.95911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50%

的股票，即 2,210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4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3,97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重要提示

1、天元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4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721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股

票拟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3 日（T-4

日）完成。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 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0.49元 /股。

3、 根据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094.95911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50%的股票，即 2,210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42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97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4、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公布的方式进行分类比例配售。

5、根据 2020 年 9 月 8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

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35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按照资格认定并登记备案的网下投资者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9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

结束后确定的 4,14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09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4,146 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 10,089个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 5,022,670万股。

初步询价阶段中提交有效报价而未按照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有 3 家投资者管理的 3 个

配售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

格

(

元

/

股

)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1

胡敏 胡敏

10.49 500

2

陈转娣 陈转娣

10.49 500

3

叶建辉 叶建辉

10.49 5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2020年 9月 1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

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占有效申购总

量比例

获配股数

（

股

）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

类

1,608,300 32.02% 2,431,991 55.02% 0.01511534%

B

类

542,000 10.79% 663,408 15.01% 0.01223247%

C

类

1,270,470 25.29% 645,397 14.60% 0.00508945%

D

类

1,601,900 31.89% 679,204 15.37% 0.00424121%

合计

5,022,670 100.00% 4,420,000 100.00% -

注 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

四舍五入所致；

注 2：A类指公募养老金社保类配售对象；B 类指年金保险类配售对象；C 类指除 A 和 B

类外的机构类配售对象；D类指个人配售对象。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1 股，产生的 193 股零股配

售给“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 A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

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

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1日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3、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根据《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年 9月 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54 号深业

中心 308室主持了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

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4

”

位数

：

5589

，

0589

末

“

5

”

位数

：

84047

，

09047

，

34047

，

59047

末

“

6

”

位数

：

718754

，

918754

，

118754

，

318754

，

518754

，

644663

，

144663

末

“

7

”

位数

：

7239083

，

2239083

，

1184073

末

“

8

”

位数

：

19026754

，

31526754

，

44026754

，

56526754

，

69026754

，

81526754

，

94026754

，

06526754

末

“

9

”

位数

：

160786325

，

27950647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79,56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1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49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楚金甫先生、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

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 或“公司” ）于2020年9月10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集团” ）及一致行动人楚金甫先

生、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源投资” ）的告知函，获悉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

人就其股份质押事宜与质权人沟通过程中，未来可能存在被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其所

持部分公司股份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90个自然日内可能因强制平仓导

致被动减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楚金甫先生、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

司。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森源集团 137,765,140 14.82%

楚金甫 114,026,822 12.26%

隆源投资 64,000,045 6.88%

合计 315,792,007 33.9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被动减持原因：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触发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可能导

致被动减持；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及历年权益分派送转的股份；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90个自然日内；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90个自然日内，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被动减持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6、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自上市以来， 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就所持股份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如

下：

1、2009年12月15日，楚金甫先生、森源集团、隆源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 截至2013年2月10日，该项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2、2009年12月15日，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楚金甫先生承诺：在本人担

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楚金甫先生于2014年9月26日辞去董事职务，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该项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3、2013年1月22日，楚金甫先生、森源集团承诺对其所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

开发行承诺的锁定期到期后，延长锁定期12个月至2014年2月10日。 截至2014年2月10日，

该项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4、2014年2月10日，楚金甫先生、森源集团承诺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在原承诺的锁定期到期后，延长锁定期12个月至2015年2月10日，在延长的锁定期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截至2015年2月

10日，该项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5、2015年1月21日，楚金甫先生、森源集团承诺至2015年12月31日不减持所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因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

生的股份。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该项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6、2017年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完成的公告》，楚金甫先生、森源

集团、隆源投资承诺自2017年2月20日起，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所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因森源电气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

生的股份。 截至2017年8月20日，该项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属于被动减持，受资本市场情况、公司股价及减持股东应对措施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是否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2、公司将督促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严格遵守《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影响。

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正与质权人沟通协商，积极寻求解决相关问题的措施，尽力降

低或避免被动减持造成的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森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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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误操作买卖股票

及致歉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9�月 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误操作买卖股票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2）， 经事后审查

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公告中部分内容披露错误，现将相关内容更正补充如下：

原内容：

一、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陈静女士在任职公司高管前持有公司股票1,000股， 占其持公司股票比例的100%，

买入金额为49,765元。 后续陈静女士在任职公司高管期间，于2020年8月13日—2020年8

月26日通过个人股票帐户陆续累计买入公司股票4,000股， 占其持公司股票比例的80%，

买入金额为185,160元，买入后，陈静女士共持有公司股票5,000股；在2020年9月1日，陈

静女士通过个人股票帐户卖出公司股票5,000股，卖出金额为225,350元，卖出后陈静女士

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陈静女士2020年8月13日—2020年9月1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

第四十七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1.8条的规定，构成短线交易；同时违反

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构成超比例减持；也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3.1.7条、《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未能

尽到交易报备及预披露责任。 ”

二、本次违规操作事项的处理情况

1、“依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应收归公司所有。 按照本

次陈静女士六个月内买入又卖出公司股票计算，上述短线交易未产生收益。 ”

现更正为：

一、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陈静女士在任职公司高管前持有公司股票1,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8%，买

入金额为49,765元。 后续陈静女士在任职公司高管期间，于2020年8月13日—2020年8月

26日通过个人股票帐户陆续累计买入公司股票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7%，买入金

额为185,160元，买入后，陈静女士共持有公司股票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4%；在

2020年9月1日， 陈静女士通过个人股票帐户卖出公司股票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4%，卖出金额为225,350元，卖出后陈静女士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陈静女士2020年8月13日—2020年9月1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

第四十四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1.8条的规定，构成短线交易；同时违反

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五条的规

定，构成超比例减持；也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1.7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未能尽到交易报备及预披露责任。 ”

二、本次违规操作事项的处理情况

1、“依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应收归公司所有。 按照本

次陈静女士六个月内买入又卖出公司股票计算，上述短线交易未产生收益。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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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7号），批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 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3,857,362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

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你公司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12-62628936

邮箱：suzhoumedi001@medicalsystem.cn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 洪志强、肖晨荣

联系人：东吴证券资本市场部

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传真：0512-62938556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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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方正香港金控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方正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方正香港金控” ）

●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过5000万美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约为17.08亿元

人民币（不包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香港金控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同意为方正香港金控

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方正香港金控拟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融资不超过 5000万美元 ，具体为 ：

1.内保外贷

公司与有关商业银行签订申请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的相关合同，由有关商业银行核

定公司此类业务额度，由该商业银行在额度内向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业务的合作银行

开立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用途是为方正香港金控的融资提供担保，合作银行以此担保

条件向方正香港金控提供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贷款，期限1年，相关成本以与有关商业银行

及其合作银行协商的结果为准。

2.发行美元债

方正香港金控或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发行不超过5000万美元、票面利率

不超过7%的美元债，发行期限小于1年。

公司为方正香港金控上述融资提供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担保，具体的融资方式最终依

照公司及方正香港金控实际推进情况确定，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9月10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为方正香港金控的融资提供不超

过5000万美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方正香港金控）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方正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怡和大厦17楼1713-19室

3.注册资本：71,865.74万港元

方正香港金控是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自有资金出资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目前，方正香港金控已先后出资设立了方正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方正期货（香港）有限公司、方正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方正证券（香港）融资有

限公司和方正证券财务服务（开曼）有限公司五家专业子公司从事相关业务，具备香港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核发的第一类（证券交易）、第二类（期货合约交易）、第四类（就

证券提供意见）、第六类（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和第九类（提供资产管理）牌照。 此外，方

正香港金控还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了一家特殊目的离岸公司。

4.最新信用等级：无

5.财务状况：

方正香港金控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2020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194,690.51 182,736.72

负债总额 164,877.91 159,595.01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64,877.91 159,595.01

净资产 29,812.60 23,141.71

营业收入 2,596.79 -22,465.64

净利润 -7,485.35 -27,156.15

公司将于本次担保实施前完成对方正香港金控剩余3亿元人民币增资款项的拨付，以

方正香港金控2020年8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增资后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假设增资3亿元后

总资产 约136,438.91

负债总额 约86,749.81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约86,749.81

净资产 约49,689.10

三、担保协议的内容

本次担保尚需向相关监管机构进行备案、登记，且受融资事项进展的影响，本次担保能

否实施及实施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担保尚未签署有关协议，公司将持续关注

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为方正香港金控的融资提供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

担保， 同意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根据方正香港金控实际融资情况办理本次担保的具体事

宜，包括实施、调整或终止本次担保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两笔，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以

及全资子公司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第一笔为方正香港金控对其全资子公司发

行2亿美元债券本金及其利息提供担保，期限两年，因该美元债已被回购1亿美元并支付了

部分利息，目前剩余担保金额为1.0345亿美元；第二笔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方正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净资本担保承诺，担保金额为10亿人民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

担保总额约为17.08亿元人民币（按2020年9月9日外汇汇率折算，下同），占公司截至2019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按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算，下

同）的比例约为4.43%。

本次担保发生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约为20.5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截至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5.3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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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9月10日以现场、 视频及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现场会议设在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1层会议室。 本次会议的通

知和会议资料于2020年9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

知期限。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施华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施华

先生、廖航女士因工作原因以视频方式参会，何亚刚先生、高利先生现场参会，汪辉文先生、

胡滨先生、叶林先生、李明高先生、吕文栋先生因工作原因以电话方式参会），公司2名监事、

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方正香港金控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方正香港金控” ）拟通过

内保外贷或者发行美元债的方式进行融资，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方正香港金控的上述融资提

供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担保，并同意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根据方正香港金控实际融资情况

办理本次担保的具体事宜，包括实施、调整或终止本次担保等。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方正香港金控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1日


